
B8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9月9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9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 666号科大讯飞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66人，代表股份 865,177,
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3
人，代表股份 302,218,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35％；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2,623 人，代表股份 562,959,2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527％。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

案的情况。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57,00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1％；反对 4,64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74％；弃权3,526,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5,1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64,78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80％；反对4,6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66％；弃权3,526,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285,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4％。

2、逐项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596,62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01％；反对 5,639,3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11％；弃权3,384,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36,6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93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06％；反对5,639,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1％；弃权3,384,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236,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4％。

议案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596,631,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19％；反对 5,623,3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85％；弃权3,389,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5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945,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34％；反对5,623,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8％；弃权3,389,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242,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8％。

议案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596,61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95％；反对 5,633,8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02％；弃权3,393,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1,7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30,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95％；反对5,633,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06％；弃权 3,393,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9％。

议案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596,63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18％；反对 5,626,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90％；弃权3,386,3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7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44,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34％；反对5,626,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7％；弃权 3,386,3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2,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0％。

议案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596,61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84％；反对 5,647,5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25％；弃权3,386,5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9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23,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77％；反对5,64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42％；弃权 3,386,5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2,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0％。

议案2.06 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96,600,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68％；反对 5,640,4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13％；弃权3,403,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7,4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14,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52％；反对5,640,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23％；弃权 3,403,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7,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5％。

议案2.0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596,62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14％；反对 5,612,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67％；弃权3,402,8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7,4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42,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27％；反对5,612,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9％；弃权 3,402,8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7,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4％。

议案2.0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596,61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90％；反对 5,623,1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85％；弃权3,406,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7,4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27,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8％；反对5,623,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7％；弃权 3,406,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7,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35％。

议案2.0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596,61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90％；反对 5,633,4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02％；弃权3,396,6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7,4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27,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8％；反对5,633,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05％；弃权 3,396,6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7,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7％。

议案2.10 本次发行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596,572,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22％；反对 5,610,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64％；弃权3,460,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13,3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3,886,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77％；反对5,610,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5％；弃权 3,460,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313,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言知科技”）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控制的企业，刘庆峰先生及言知科技为本议案的

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57,291,611股；刘庆峰先生拥有本公司

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259,533,173股（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

股份）。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

（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6,11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28％；反对 5,670,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54％；弃权3,390,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3,8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897,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07％；反对5,670,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04％；弃权 3,390,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0％。

4、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6,581,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36％；反对 5,671,1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64％；弃权3,391,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3,8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894,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99％；反对5,671,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06％；弃权 3,391,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5％。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言知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控

制的企业，刘庆峰先生及言知科技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 57,291,611股；刘庆峰先生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 259,533,173
股（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

（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5、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6,1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7％；反对 5,643,5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3％；弃权3,391,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3,8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2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76％；反对5,643,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32％；弃权 3,391,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4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2％。

6、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

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6,597,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63％；反对 5,604,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54％；弃权3,441,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5,2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11,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44％；反对5,604,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28％；弃权 3,441,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95,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言知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控

制的企业，刘庆峰先生及言知科技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 57,291,611股；刘庆峰先生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 259,533,173
股（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

（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6,124,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36％；反对 5,611,1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6％；弃权3,441,6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5,2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3,905,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27％；反对5,611,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5％；弃权 3,441,6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95,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8％。

8、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96,601,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70％；反对 5,606,2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57％；弃权3,436,2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5,2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15,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55％；反对5,606,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32％；弃权 3,436,2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95,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言知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控

制的企业，刘庆峰先生及言知科技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 57,291,611股；刘庆峰先生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 259,533,173
股（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

（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6,137,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2％；反对 5,602,5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76％；弃权3,436,7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5,2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3,918,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63％；反对5,602,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22％；弃权 3,436,7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95,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5％。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7,009,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60％；反对 4,7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3％；弃权3,441,3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4,85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64,790,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01％；反对4,7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2％；弃权 3,441,3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294,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费林森律师、杨春波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35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持有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56,040,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7.3747%）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3%）。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总数（股）

56,040,4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7.374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和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3%。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
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因此，国家集
成电路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股份不受比例限制。

（四）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
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应停止减持股份。

（五）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六）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计划减持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所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公
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2、本企业/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并严格履行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有关本企业/公司所持股份流通限
制及减持意向的承诺。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3、本企业/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时，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4、本企业/公司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将依照相关规定提前予以公
告，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5、如发行人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或者相关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本企业/公司将暂停转让本企业
拥有权益的发行人股份。6、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本企业/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行为，本次计划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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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岭南；证

券代码：002717）于 2025年 9月 5日、2025年 9月 8日、2025年 9月 9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董事会通过电

话、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了公司及公司原控股股东尹洪卫先生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和尹洪卫先生立案。公司及尹洪
卫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披露了《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披露了公
司在相关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等内容。敬请投资者
关注公司上述相关公告内容，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3.公司于 2025年 8月 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
告》，并分别于2025年9月2日及9月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的进展公告》，尹洪卫先生所持合计 40,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0%）已被司法拍卖，但尚未完成过户。公司于2025年9月9日披露了《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尹洪卫先生持有的 20,000,000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因无人出价已流拍。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5%）将继续分批被司法拍卖。4.经公司自查，并向股东征询核实，公司股东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关联方在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期间（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9
日）未买卖公司股票。5.经公司自查，除尹洪卫先生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外，公司董监高在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期间（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9日）未买卖公司股票。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进展情况。7.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进展情况。8.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未发现公共传
媒报道了对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了公司及公司原控股股东尹洪卫先生收到中
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和尹洪卫先生立案。公司及尹洪卫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
司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连续三年
（2022-2024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负，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4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上述情形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中公司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岭南股份”变更为“ST岭南”，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5%。3.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自查发现原实控人占用并已归
还部分公司资金的提示性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洪卫剩余未归还占用公
司资金余额为14,2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37%。尹洪
卫拟通过现金、资产抵押担保方式融资（借款）、资产置换债权方式融资（借款）
等方式尽快偿还占用的公司资金。4.公司有多笔债务逾期，如短期无法妥善解决，公司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进一
步的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及
代为支付贷款本金及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
用增加，债务逾期可能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进而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可能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

五、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099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1日和2025
年9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112,750,413股公司股票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份总数将由2,500,783,182股变更为2,388,032,769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由2,
500,783,182元变更为2,388,032,769元，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

低限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22日和 2025年 9月 1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自 2025年 9月 10日起 45日内，现场申报为工作日上午 9:00-
11:00，下午14:00-17:00。

2、联系人：张鸣鸣

3、联系电话：0513-80688810
4、联系邮箱：zhangmma@cnty.cn
5、联系地址：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西268号2幢

6、其它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

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

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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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 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970192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9月8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70%的管理费计
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
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
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前述情况现已消除，管理费率于2025年9月8日恢复至0.7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62-3；网站：www.ixzzcgl.

com。

（2）本基金销售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七日年化

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

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

交易结算资金。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0日

关于恢复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江苏镇江云
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因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江苏镇江云宝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近日进行了经营范围的变更，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
成，并取得了由丹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信息
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经 营
范 围

变更前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创业空间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创业空间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1、除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外，子公司其他信息未发生变化。上述变更事
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本次工商变更后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江苏镇江云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MAELN0RP3J
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 住所：丹阳市云阳街道文府路11号

5. 法定代表人：陈妹妹

6. 注册资本：10万元整

7. 成立日期：2025年5月22日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创业空间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三、备查文件

1. 江苏镇江云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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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告


